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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1             证券简称：楚江新材              公告编号：2022－133 

债券代码：128109               债券简称：楚江转债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上市公司”或“楚江新材”）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22〕第192

号），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就相关问询事项进行逐项核查和落实，现将回复

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 1：相关公告显示，2019 年至 2022 年 6 月，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安

徽楚江高新电材有限公司资源循环利用分公司”（以下简称“楚江电材”）

享受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政策取得增值税退税近 2.39 亿元，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安徽税务局公告，2019年至 2021年楚江电材再生铜利用量为 15.56万吨。 

（1）请说明楚江电材的主要业务模式，可以享受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政

策取得增值税退税的原因。 

回复： 

一、安徽楚江高新电材有限公司资源循环利用分公司（以下简称“楚江

电材”）成立于 2018 年 8 月 8 日，注册地址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泥汊镇

工业区，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楚江高新电材有限公司的分公司，是上市公

司及包括安徽楚江高新电材有限公司在内的上市公司子公司的再生铜采购

机构，负责再生铜的采购、无害化处理和初加工，并提供给上市公司及其他

子公司进一步加工使用。 

二、楚江电材的主要业务模式是通过向企业以及自然人（个人投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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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废漆包铜线、废电线电缆铜、废旧电子电器铜”等原料，经过高温热

解提纯炉脱漆处理或上引炉熔铸加工成产品“热解精铜线、铜杆”，并将其

内部提供给公司及子公司用于再加工成“铜板带材、铜导体及铜合金线”等

先进铜基材料，最终上市公司实现先进铜基材料的采购、加工、销售链条。 

三、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

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 号）（以下简称 78 号文），楚

江电材综合利用的资源名称为《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

中“三、再生资源：3.3”所列“废旧电机、废旧电线电缆、废铝制易拉罐、

报废汽车、报废摩托车、报废船舶、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废旧太阳能光伏器

件、废旧灯泡（管），及其拆解物”，并且产品所需原料 70%以上来自所列资

源，楚江电材符合财税（2015）78 号文规定，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返 30%

政策。2022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的《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40 号）(以下简称 40 号文)，延续了

财税（2015）78 号文优惠政策条件，楚江电材也符合 40 号文规定的条件，

继续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30%政策。 

四、2018 年 8 月，楚江电材按税务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了“资源综合利

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税务优惠政策的备案并收到了税务部门出具

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无税 税通[2018]1338 号），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

按 78 号文规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30%的政策。2022 年 2 月，楚江电材在

78 号文废止后，也及时按相关规定在安徽省电子税务局系统中进行了备案，

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按 40 号文规定继续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30%的政策。 

（2）请说明楚江电材 2019 年至 2021 年的再生资源利用量、增值税退

税金额、毛利率情况，说明再生资源利用量与楚江电材的业务规模是否匹

配，说明增值税退税金额的计算过程，近三年增值税退税金额的变动情况

及变动原因，说明楚江电材毛利率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较大差异，若存

在，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楚江电材 2019 年至 2021 年原料采购量 16.52 万吨（其中：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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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采购 5.07 万吨，向个人投售者收购 11.45 万吨），生产加工后产出产

品总计 16.14 万吨，正常生产加工损耗 0.38 万吨，平均损耗率为 2.26%。

具体见下表所示： 

                                                                     单位：吨、万元 

年份 

再生资源利用 产品销售 增值税退税 

采购渠

道 
数量 

采购额 

（不含税） 

进项税

金 
数量 销售额 

销项税

金 

实现增

值税额 

退税

比例 

退税金

额 

2019

年 

企业供

应商 
16,184 58,601 8,031 

47,618 186,079 25,442 17,306 30% 5,189 个人投

售者 
32,807 137,209 - 

小计 48,991 195,810 8,031 

2020

年 

企业供

应商 
14,744 52,595 6,837 

47,265 185,569 24,124 17,124 30% 5,134 个人投

售者 
33,674 141,808 - 

小计 48,418 194,403 6,837 

2021

年 

企业供

应商 
19,729 99,562 12,943 

66,566 371,655 48,315 35,258 30% 10,570 个人投

售者 
48,040 290,492 - 

小计 67,769 390,054 12,943 

合计 165,178 780,268 27,811 161,449 743,303 97,881 69,688  20,893 

二、增值税的退税金额是以再生资源利用环节，产品销售端的销项税减

去原料采购端的进项税计算出所应缴纳的增值税，再根据文件规定的 30%退

税比例计算得出。楚江电材 2019 年至 2021 年内部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

产品给公司其他主体来进行进一步加工，开票金额 74.33 亿元，实现销项税

金 9.79 亿元，抵扣进项税金 2.82 亿元(其中购置固定资产、运费等进项税

金 0.04 亿元)，缴纳增值税 6.97 亿元，依据财税（2015）78 号文规定，即

征即返 30%增值税退税额为 2.09 亿元。 

三、2019年、2020年及 2021年增值税退税金额分别为 5,189万元、5,134

万元和 10,570 万元。 

1、2019 年、2020 年利废规模量、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规模量和产

品价格基本持平，所以缴纳增值税额、获得的增值税退税额变化不大（详见

上表）。 

2、2021 年增值税退税额较 2020 年增长 105.82%，主要原因是： 

1）2021 年的再生资源利用量 67,769 吨，较 2020 年的 48,418 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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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增值税退税额随利废规模量增加而增长。 

2）大宗商品铜大幅涨价，2021 年再生铜平均采购价格 5.76 万元/吨，

较 2020 年再生铜平均采购价 4.01 万元/吨上升 43%，由于向个人投售者收

购业务没有进项税额抵扣，而销售产品全额缴纳增值税，价格上升也带来缴

纳的增值税额和返还的退税额增加。 

四、楚江电材 2019 至 2021 年毛利率分别为-4.88%、-5.00%、-5.03%。

毛利率为负数的主要原因是：楚江电材 2019 年-2021 年向个人投售者收购

再生铜的平均比例接近 70%，向个人投售者采购时无法获得进项专用发票，

但向材料产品生产企业销售时要开具增值税发票，需按照销售额全额缴纳增

值税，税负率高。企业所在地方政府为支持再生资源利用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成立专项政府扶持奖励基金，并依据再生资源企业经营合规性、经营规模和

贡献程度，给予一定的政府基金扶持以弥补再生循环企业采购成本倒挂产生

的经营亏损。再生循环企业以政府扶持奖励政策为基础，结合市场行情情况，

确定废旧物资收购价格，为公司专业化产品制造企业（楚江新材、楚江合金

和楚江高新电材）扩大再生铜原料的采购渠道。（楚江电材 2019 年-2021 年

经营指标情况见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营业收入 186,079 185,569 371,655 

营业成本 195,163 194,840 390,339 

营业毛利额 -9,084 -9,271 -18,684 

毛利率 -4.88% -5.00% -5.03% 

其他收益 

增值税即征即退 5,189 5,134 10,570 

财政扶持基金 6,798 6,618 13,759 

小计 11,987 11,752 24,329 

五、与同行业对比情况 

楚江电材为楚江新材全资子公司的分支机构，其收购、加工后的产品全

部销售到合并范围内的楚江新材及其全资子公司，参照同类原料当日市场价

格定价（详见附表：楚江电材销价与同类原料当日价格对比表），符合市场

公平交易原则，执行职能为上市公司的采购部门，不会直接对外从事贸易型

业务。由于无法取得同行业企业公开披露的具体数据，也无法与同行业企业

进行毛利率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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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楚江电材销价与同类原料当日价格比较表（随机抽取） 

                                                 单位：元/吨，含税 

日期 
2021年 

6月 13日 8月 17日 9月 8日 10月 23日 
楚江电材销售价格 69,600  68,900  68,860  71,840  
同种原料外部采购价 69,500  69,000  68,842  71,750  

从本表可见，楚江电材销价与下游楚江高新同种原料外部采购价差异很小且趋势一致。 

（3）请说明楚江电材再生原料的采购来源，是否合理开具进项税发票，

若未开具，请说明原因。 

回复： 

楚江电材的再生原料采购来源分为两大渠道： 

一、向企业供应商进行再生原料采购。公司向企业供应商的所有原料采

购，均向企业供应商取得了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进项税。 

二、向个人投售者进行再生原料收购。由于供应商均为自然人个人主体，

向个人投售者采购时无法获得进项专用发票，没有进项税额抵扣，但在产品

销售时开具增值税发票，依法按照销售额的法定税率全额缴纳增值税。 

 

问题 2：你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你公司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

税〔2015〕78 号）（以下简称 78 号文），公司从事该文件所列的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2018 年 8 月起公司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

利用劳务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30%政策。根据《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

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40 号）（以下简称 40 号

文），78 号文已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废止。请说明你公司未按照 40 号文执

行的原因，是否存在违反税务规定的行为。 

回复： 

一、楚江电材属于再生资源回收循环利用行业，主要业务为销售自产的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符合财税（2015）78 号文规定，于 2018 年 8 月起依法

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30%政策。2022 年 3 月 1 日，财税（2015）78 号文废

止、财税（2021）40 号文生效后，楚江电材依据 40 号文中〈资源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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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2022 年版）〉及相关规定重新在税务机关备案，

依法继续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30%政策，不存在违反税务规定的行为。 

二、在 2022 年公司半年报披露中，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对公司享受的

税收优惠政策变化情况出现表述不全面的错误，公司将加强对定期报告编制

工作的审核把关，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问题 3：你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安徽楚江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再生金属提炼、熔铸、加工等，请说明安徽

楚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及你公司子公司是否存在业务重合情况，

你公司与你公司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同业竞争，若存在，请说明你公司控股

股东是否违背同业竞争承诺。 

回复： 

一、安徽楚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与我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业务重合的情

况 

经与控股股东沟通，安徽楚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江再生”）

的经营范围为：“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

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金属材料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不包括本问题所指“包括再生金属提炼、熔铸、加工等”，

公司实际开展业务过程中，控股股东恪守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楚江再生仅

开展贸易业务，不进行再生资源加工，不开展与上市公司并表范围内所有业

务相重叠的业务。因此，楚江再生是一家贸易性公司。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主要从事先进铜基材料的研发制造、特种装备研

发制造及碳纤维复合材料研发制造等，属于科技型生产制造公司。其中，在

先进铜基材料生产制造业务方面，公司对外采购的一部分原材料为再生铜。

采购再生铜的部分一份向楚江再生采购，一部分向个人及其他法人采购，而

前文所提到的楚江电材只是上市公司对外采购再生铜的部门，具体执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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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采购需求，对接包括控股股东在内的所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再生铜的企

业和个人。因此，公司的铜基板块从事铜加工，而股东有一部分废铜贸易，

业务不存在重合。 

综上，楚江再生的主营业务与本公司及子公司均存在显著差异，业务有

联系但不重合，二者属于产业链上下游关系，相互之间业务不存在竞争性或

替代性，不存在业务重合的情况。 

经与控股股东沟通，楚江再生将变更经营范围，明确贸易属性。 

二、我公司与我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我公司控股股东

不存在违背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 

1、我公司控股股东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基本情况 

我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江集团”）

及所控制除楚江再生外的其他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新材料技术研发及转让、

技术咨询、管理咨询、再生资源贸易及股权投资等业务为主。其在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与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存在较大差异，相互之间业务不存在竞争

性或替代性，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2、我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违背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 

我公司控股股东楚江集团曾作出的关于同业竞争承诺如下： 

承诺主体 承诺时间 承诺内容 

楚江集团 
2007年 02月 28

日 

关于避免与楚江新材同业竞争的承诺：1、楚江集团目前未以任何
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未拥有与股份
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控股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将来也不
会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2、楚江集团不会直接投资、
收购与股份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企业和项目，不会以任何方式为
竞争企业提供帮助。3、如果将来因任何原因引起楚江集团与股份
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楚江集团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放弃此类同业
竞争。4、集团公司保证不利用股东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其它股东
的正当权益，并将促使其全资拥有或其拥有 50%股权以上或相对控
股的下属公司遵守上述承诺。5、楚江集团签署本承诺书的行为，
已经取得其权力机关的同意，代表了楚江集团的真实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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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江集团 
2013年 08月 16

日 

关于避免与楚江新材同业竞争的承诺：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
其它企业不会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
司下属控股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亦不会在中国境内通
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上
市公司下属控股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2、如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业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
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存在
竞争，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及上
市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渡于上市公司及上
市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3、本公司若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
承诺，给楚江新材及其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全额
承担该等损失。4、上述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起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本公司不
再拥有上市公司控股权后，上述承诺失效。 

楚江集团 
2015年 06月 05

日 

为了避免楚江新材收购顶立科技后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控
股股东楚江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方及本方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
与楚江新材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亦不会
在中国境内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
楚江新材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2、如本
方及本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
与楚江新材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存在竞争，
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楚江新材及其下属
控股子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渡于楚江新材及其下属控股子
公司。3、本方若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给楚江新材及
其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本方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4、上
述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之日起对本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方不再持有楚江新材股权后，
上述承诺失效。 

楚江集团 
2018年 08月 06

日 

为了避免楚江新材收购天鸟高新后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控
股股东楚江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没有投资或控制其他对天鸟高
新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企业，本公司也未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天
鸟高新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
日起，本公司承诺自身不会、并保证不从事与天鸟高新及其下属企
业或楚江新材及其下属企业生产经营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资，今
后不会新设或收购从事与天鸟高新及其下属企业或楚江新材及其
下属企业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或经营实体，不在中国境内或境
外成立、经营、发展或协助成立、经营、发展任何与天鸟高新及其
下属企业或楚江新材及其下属企业业务直接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企
业、项目或其他任何活动，以避免对天鸟高新及其下属企业或楚江
新材及其下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
竞争。3、如天鸟高新及其下属企业或楚江新材及其下属企业进一
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本公司承诺将不与天鸟高新及其下属企
业或楚江新材及其下属企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出现可
能与天鸟高新及其下属企业或楚江新材及其下属企业拓展后的产
品或业务产生竞争的情形，本公司将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退出
与天鸟高新及其下属企业或楚江新材及其下属企业的竞争：（1）
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2）停止经营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3）将相竞争的资产或业务以合法方
式置入天鸟高新及其下属企业或楚江新材及其下属企业；（4）将
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5）采取其他对维护天鸟
高新及其下属企业或楚江新材及其下属企业权益有利的行动以消
除同业竞争。4、如因本公司未履行在本承诺函中所作的承诺给楚
江新材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赔偿楚江新材的实际损失。 

我公司控股股东楚江集团自相关承诺函出具至今，严格遵守相关承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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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严格遵守同业竞争相关承诺内容，未发生违反承

诺的情况。 

 

问题 4：你公司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研发费用分别为 5.36 亿元、

8.06 亿元、12.24 亿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3.15%、3.51%、

3.28%。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以下简称 10

号文），企业 10 月份预缴申报第 3 季度（按季预缴）或 9 月份（按月预缴）

企业所得税时，可以自主选择就当年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2022年上半年你公司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影响发生额为-0.14亿元。 

（1）请结合你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特点、各项目研发进度等，说明

研发费用增长较快的原因。 

回复： 

2019 年至 2021 年研发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所属年度 营业收入 研发投入总额 占比 其中研发费用总额 同比增长 

2019年 1,704,797.21 53,642.29 3.15% 50,714.28 26.61% 

2020年 2,297,409.20 80,617.22 3.51% 78,568.34 54.92% 

2021年 3,734,960.53 122,440.85 3.28% 122,440.85 55.84% 

公司 2019 年度研发费用 5.07 亿元，2020 年研发费用 7.86 亿元，2021

年研发费用 12.24 亿元，增长比例分别为 26.61%、54.92%和 55.84%，增长

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为： 

1、近年来，公司基础材料板块产品虽然在规模上处于国内行业领先地

位，但对标国内国际同行企业，在产品品类、品质上仍有一定差距，特别是

在特殊合金和多元合金方面相对较弱，为了使基础材料板块产品贴近市场并

往特殊合金和多元合金高端方向走，公司在新产品研发上加大投入且持续增

长。 

2、为适应市场及客户对新领域、新产品的需求，公司将研发重心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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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性能、精度、宽度及表面等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转向对新领域、新产

品的开发与研制,以产品结构的高端化为目标，重点围绕特殊合金和多元合

金产品研发方向开展工作。 

3、在公司董事会的重视和推动下，研发工作全面开展，在研项目逐年

增长，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项 

所属年度 在研项目 同比增长 当年完成项目 同比增长 获得专利数 

2019年 141 27% 57 27% 119 

2020年 168 19% 83 46% 115 

2021年 190 13% 102 23% 105 

4、随着研发项目的增长，公司在研发人员及研发设备等投入上也不断

增加，同时由于研发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研发费用材料费增加尤为明显（在

本节（3）将进行专项说明）。具体见下表所示。 

                                                      单位：人，万元 

所属年度  研发人数 同比增长 研发设备支出 同比增长 研发材料支出 同比增长 

2019年 1,126 54.67% 480.21 25.42% 39,595.81 17.22% 

2020年 1,297 15.19% 764.62 59.23% 65,327.70 64.99% 

2021年 1,483 14.34% 1,429.77 86.99% 106,675.30 63.29% 

5、随着项目研发工作的持续开展，对公司当前及未来长期可持续增长

效果逐步显现，目前公司已培育出一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一个国家行业技

术中心、六个省级技术中心、四个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省制造业创新

中心、一个省工程中心、一个省工程实验室、一个国防重点实验室、两个院

士专家工作站和一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顶立科技、天鸟高新和楚江合金三

个工信部授予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在 21 年被授予国家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公司累计研发新产品 61 项，主持及参与标准制定 31 项，获得

专利 458 项，为产品高端化形成产品项目储备。 

（2）请说明你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较

大差异，若存在，请说明原因。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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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至 2021 年研发费用与同行业企业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所属年度  
楚江新材（002171） 博威合金(601137) 

营业收入 研发费用总额 占比 营业收入 研发费用总额 占比 

2019年 1,704,797.21 50,714.28 2.97% 759,164.21 17,842.91 2.35% 

2020年 2,297,409.20 78,568.34 3.42% 758,873.80 20,770.64 2.74% 

2021年 3,734,960.53 122,440.85 3.28% 1,003,799.65 30,879.10 3.08% 

三年平均 7,737,166.94 251,723.47 3.25% 2,521,837.65 69,492.64 2.76% 

       

所属年度  
明泰铝业（601677） 云海金属（002182） 

营业收入 研发费用总额 占比 营业收入 研发费用总额 占比 

2019年 1,414,762.46 34,709.38 2.45% 557,205.83 21,995.19 3.95% 

2020年 1,633,342.28 51,761.03 3.17% 594,552.80 23,163.79 3.90% 

2021年 2,461,261.65 95,348.27 3.87% 811,656.35 30,918.64 3.81% 

三年平均 5,509,366.39 181,818.67 3.30% 1,963,414.99 76,077.62 3.87% 

经查阅有色行业板块上市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博威合金与本公司同属

于有色金属铜加工细分行业，且主要产品同为铜合金板和铜合金线材，业务

及产品工艺相同度高；明泰铝业、云海金属与本公司同属于有色金属加工行

业，虽然产品不同（明泰铝业为铝及铝合金产品，云海金属为镁、铝合金材

料产品），但在生产加工流程及工艺上具有很高的相似度；而同属有色金属

铜加工的海亮股份和金田股份，虽然主要产品都为铜及铜合金产品，但海亮

公司除生产制造外还从事规模较大的原料贸易业务，金田股份从事阴极铜冶

炼业务，与本公司在经营范围及产品工艺上存在较大差异，可比性不大。公

司选择博威合金、明泰铝业和云海金属作为同行比较，从上表可以看出，

2019-2021 年，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为 3.25%，介于“博威

合金”与“明泰铝业”、“云海金属”之间，与同行业公司没有较大差异。 

（3）请说明你公司研发费用中材料费占比逐年提升的原因与合理性，

占比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较大差异，若存在，请说明原因。 

回复： 

一、公司研发费用中材料费2019年至2021年分别为3.95亿元、6.5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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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0.67亿元，环比增长分比为17.22%、64.99%和63.29%。材料费用增长的

主要原因为： 

1、2019年至2021年，研发项目持续增加，研发试制领用原料量持续增

加，研发费用中材料费用持续增长。 

2019年在研项目141项，2020年在研项目168项，同比增加27项，增长率

19%；2021年在研项目190项，同比增加22项，增长率13%；随着项目研发增

加，研发过程小试中试耗用材料量也持续增加，2019年、2020年和2021年三

年研发项目领用铜及铜合金原料分别为1.48万吨、2.34万吨和2.73万吨，

2020年和2021年增长率分别为59%和17%。 

2、耗用的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研发材料费用大幅增加，以研发用

料量最大的紫杂铜为例：2019年公司紫杂铜原料平均采购价4.12万元/吨，

2020年紫杂铜平均采购价4.26万元/吨，价格增长3.4%，2021年公司紫杂铜

采购平均价格5.96万元/吨，同比增长39.90%；研发用料的价格上升也是研

发材料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公司研发材料费用与同行业公司对比：                  

单位：万元 

所属年度 
楚江新材（002171） 博威合金(601138) 

研发费用总额 其中材料费 占比 研发费用总额 其中材料费 占比 

2019年 50,714.28 39,595.81 78.08% 17,842.91 7,191.47 40.30% 

2020年 78,568.34 65,327.70 83.15% 20,770.64 8,093.16 38.96% 

2021年 122,440.85 106,675.30 87.12% 30,879.10 15,538.74 50.32% 

三年合计 251,723.47 211,598.82 84.06% 69,492.64 30,823.37 44.35% 

       

所属年度 
明泰铝业（601678） 云海金属(002182) 

研发费用总额 其中材料费 占比 研发费用总额 其中材料费 占比 

2019年 34,709.38 31,374.79 90.39% 21,995.19 14,847.98 67.51% 

2020年 51,761.03 46,343.23 89.53% 23,163.79 15,232.18 65.76% 

2021年 95,348.27 86,843.46 91.08% 30,918.64 20,795.29 67.26% 

三年合计 181,818.67 164,561.48 90.51% 76,077.62 50,875.45 66.87% 

经查阅有色行业板块上市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从上表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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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年，公司研发材料费用占研发费用的平均比例为 84.06%，介于“博

威合金”“云海金属”与“明泰铝业”之间，与同行业公司没有较大差异。 

（4）请说明你公司研发产生的废料的具体用途、会计处理方式，相关

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一、公司铜基材料以特殊合金和多元合金产品研发为重点研发方向，在

研发试制过程中，由于试验产生的废料中掺杂了铁、钴、镍等其他金属元素，

不能作为正常原料再利用，对外出售其价值也大幅下降。公司拥有先进的废

杂铜再生利用技术，在不影响产品质量前提下，可将研发废料掺搭到中低档

产品生产过程逐步消耗，对研发废料也按市场价值计入掺搭生产形成产品的

原料成本，同时冲减了研发费用-材料费。 

二、会计处理方式为： 

1、研发项目领用试制材料 

2019 年至 2021 年研发项目领用各种原材料金额 30.38 亿元（其中 2019

年 5.65 亿元，2020 年 9.44 亿元，2021年 15.29亿元）。 

借：研发费用-材料费-各项目     30.38 亿元 

    贷：原料料—各材料             30.38 亿元 

2、研发废料退到普通产品生产车间： 

2019 年至 2021 年研发项目产生研发退料金额 9.22 亿元（其中 2019 年

1.69 亿元，2020 年 2,90 亿元，2021年 4.63 亿元）。 

借：生产成本-原材料-各车间      9.22 亿元 

    贷：研发费用-材料费用-各项目    9.22 亿元 

三、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以下统称试运行销售）

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

——存货》等规定，…… 试运行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产品在对外销售前，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

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公司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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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项目领用材料时，将所领用材料按照账面价值计入研发费用，并在研发项

目退回研发废料时，按照市场价格将废料价值计入生产成本（存货-在制品

资产），同时冲减研发费用，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5）请说明你公司 2022 年上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影响产生的原

因，相关处理是否符合 10号文的规定。 

回复： 

一、在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依据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依法可享受

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核算半年度所得税费用时，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

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号)

和《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公告2021

年第6号)规定，对研发费用进行会计上加计扣除核算，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的影响发生额-0.14亿元计入所得税费用，可更准确更真实完整地反应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二、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规定，本公司10

月份预缴申报第3季度（按季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可以自主选择就当年前

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公司在申报预缴2022年上半年企业

所得税时，按照上述规定，未对上半年研发费用进行加计扣除，相关处理符

合10号文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一、安徽楚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与我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业务重合的情况

